昆明市应急管理局关于

拟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表
	文件标题
	《昆明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》

《昆明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

	文号
	市政府公告第79号           

昆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第

4号
	是否公布清理结果
	是（√ ）

否（）

	市应急管理局理由
	理由：其规定的“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”列举的举报奖励范围和奖励标准与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安监总财〔2018〕19号）的规定的举报奖励事项不能有效衔接，奖励金额明显低于上级文件，同时因机构改革后，部分机构名称及举报电话已变化。执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安监总财〔2018〕19号）文件规定有利于目前工作。拟按照规定对《昆明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》予以废止。  

	被征求单位意见（盖章）
	应予废止（ ）   应予修订（ ）  继续有效（ ）

（上述选项只能选择1项，打“√”）



	
	理由
	填写理由


